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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主管

一、○○○○基金一、○○○○基金

土 地

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579,628 579,628

其 他 建 築 及 設 備 40,170 40,170

機 械 設 備 68,458 68,458

交 通 及 運 輸 設 備 41,806 41,806

資 訊 設 備 0 23,763

投 資

其 他 7,413 7,413

合 計 737,475 761,238

二、(所屬機關名稱)

製表 覆核 主辦財產管理人員 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說明：

聯絡人電話：02-27718121

2.本表第〈1〉欄價值，如屬軟體購置及系統開發費用、補助經費及一般修繕經費者，應自預算編列數將該等經費扣除後填載，並檢附相關資料(如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、各項費用彙計

表、委辦經費分析表、補助經費分析表、捐助經費分析表等)；第〈4〉欄價值填載報廢處分財產之帳面價值。

3.本表第〈2〉欄預算編列數以預算案數填載，並檢附歲出(支出)相關預算資料(如歲出一級用途別科目分析表、資本支出分析表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(作業基金)及資本資產明細表(特別

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)或各基金固定資產變動情形等)。

4.本表第〈5〉欄財產處分(變賣)收入預算編列數以預算案數填載，並檢附歲入(收入)相關預算資料(如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、資產報廢明細表、資產變賣明細表等)。

5.本表各區分之預算編列數填載方式如下：(1)「其他建築及設備」之預算編列數以「公共建設及設施費」科目編列預算案數填載。(2)「投資」之預算編列數以「投資及其他」科目編列預算案數

填載。(3)「其他」之預算編列數以「雜項設備費」科目編列預算案數填載。

6.本表1份留存，2份報由主管機關核轉財政部審查。

聯絡人姓名：吳小莉

1.本表參照國有財產法第64條規定辦理。同法施行細則第67條規定，公用財產異動計畫，應包括使用用途之變更或廢止、財產類別之變更或互易、各種財產之相互交換使用及準備申請撥用非公用

不動產之擬議。

聯絡人電話：02-27718121

軟體購置費23,763千元

，不列價值。

基金/範例二①
請附預算資料，如

『基金／範例二②』




